十九、填寫人事基本資料作業

作業流程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新聘教職員





依規定應於到職一星期內向人事室繳交下列各項文件：


本校人事基本資料表


私校教職員履歷表一份(書面和電子檔)


身份證影本(正反同一面)；考試證件影本


學歷證件影本（碩博士學歷一定要附）


最高學歷成績單一份


訓練證件影本或相關證書


教師證書影本


退伍令影本（男性須附）


經歷證明影本(含原任單位離職證明書)


戶籍謄本；戶口名簿影本


相片四張；印章一個


扶養親屬申報表


彰化銀行開戶帳號


任職於前一單位之全民健康保險轉出單


公立醫院體格檢查表(開學前繳交即可)





建立個人人事電腦資料檔





建檔後資料歸檔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